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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議會第 18屆第 2次定期大會花蓮縣政府 

自 104 年 4月 1日起至 104 年 8月 31 日止工作報告表 

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

政風 壹、防貪業務 

一、召開廉政會

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推動企業誠

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為符合人民對政府建立清廉效率之期望，6月

25日召開廉政會報。會議除縣府各處局首長

(主管)參加，並有陳建榮先生等外聘委員參

與。會中轉達中央廉政工作指示，政風處經就

廉政宣導、稽核業務、工程查驗、採購監辦及

政風查處等事項提出報告，列席委員亦針對採

購評選委員建議名單須簽奉核定再行聯繫徵

詢，聯繫評選委員應注意保密、委員間評選結

果明顯差異時之處置及主計、政風監辦採購程

序等意見交流。另建設處、政風處分就汙水下

水道工程施作進度落後及稽核情形進行專案

說明。 

為喚起企業善盡社會責任，7月23日舉辦「企

業誠信倫理與廉政治理座談」，邀請縣內觀光

產業聯合簽署「花蓮縣觀光產業企業誠信宣

言」，包括「力行不二價」、「嚴禁不實廣告」、

「維護食安正義」、「提高服務品質」、「不從事

違規行為」、「善盡企業責任」等六條守則，企

盼打造誠信花蓮，捍衛消費者權益。活動敦請

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林檢察長、國立東華大學

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欒錦榮分別以「企業誠信

及其違反之刑事責任」、「你誠我信關係才會是

永遠的」為題進行專題演講，闡述企業誠信價

值，期盼企業善盡社會責任，建立誠信文化，

共同參與國家廉政建設的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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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

 三、推動廉政平

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為傾聽民眾聲音，提供快速、優質服務，

政風處與地政處6月15日假花蓮縣衛生局

大禮堂，邀請花蓮縣不動產仲介經紀業

者召開「花蓮縣104年不動產仲介經紀業

務廉政平臺座談會」，由中華民國不動產

經紀人協會理事長謝宗諺就不動產交易

保障合法、取締非法等進行案例解析。

並就不動產仲介業關心之都市計畫內民

宿管制、土地鑑界時程、增值税計算、

簡易型謄本申請及違規裁罰案件處理與

請託關說等議題，請財政部北區國稅局

花蓮分局、花蓮縣地方稅務局、建設處、

消費者保護官、花蓮、鳳林、玉里地政

事務所，予以說明，聽取各界建言，作

為施政參考。 

二、為提昇行政效率及創造更好的為民服務

品質，政風處與地政處6月26日邀請花蓮

縣地政士公會及從業人員在本府大禮堂

舉辦「花蓮縣104年地政士廉政平臺座談

會」，由許正次律師針對地政士執行業務

之法律風險進行專題演講。綜合座談就

業界關心權狀取回問題 、測量案件時

程、土地分割案件申請時程、農地分割

套繪管制等，即時請許正次律師、地政

處、建設處、政風處，以及花蓮地政事

務所回應，透過廉政平臺推動，瞭解民

眾關心事項，適時解決，防免缺失，促

進廉能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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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

四、參與採購監

辦 

 

 

 

 

五、廉政法令宣

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依據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

法，參與監辦採購程序，本期計辦理209案次，

並彙整期 內 辦 理 之 採 購 案件， 辦 理綜合 分

析，研析採購違失態樣，妥適提出建議事項，

會請採購單位參考，以協助提升本府採購效

率及品質。 

一、鑑於請領加班費、鐘點費、差旅費、油

料費及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等浮報將

遭受嚴厲處分，嚴重傷害個人名譽、職

涯發展及影響機關形象。為此，於6月12

日及22日假衛生局大禮堂舉辦「廉政專案

法紀研習」，敦請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林

檢察長講述「公務員申領小額補貼款項

違失之法律責任」、「圖利與便民相關法

令解析」等課程，提醒公務員貪念誤蹈

法網，及維護合法權益。 

二、為宣示政府反貪腐決心與國際接軌，於8

月21日假衛生局舉辦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

(東區場次)教育研習」，邀請世新大學行

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蘇毓昌擔任講師，

尋求支持並推動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》

國內法化。計有宜蘭、花蓮、臺東等各

機關公務人員、專家學者及民眾參加。 

三、為維護機關形象及同仁權益，提供充分

資訊，讓基層同仁明確遵循，勇於任事，

政風處遵照縣長指示，因應地方業務特

性與需要，彙整相關案例、函示，自4月

起至6月10日止，主動聯繫各鄉鎮市公所

辦理廉政宣導座談，針對同仁可能之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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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

 

貳、端正政風 

端正政風，型塑機

關廉能形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參、辦理公務機密

維護 

一、辦理資訊安

全管理稽核 

 

 

 

 

 

 

題疑義，以直接方式，進行雙向溝通。 

 

一、受理民眾檢舉、首長或上級機關交查案

件，計58案。其中，經查察結果涉有一般

刑事責任函送司法機關調查者3案、受理

檢舉案件予以行政處理者25案、受理民眾

檢舉經查無不法情事予以澄清結案者26

案、公務人員違失涉有行政責任者4案。 

二、依法務部廉政署交辦執行「教育部補助

國民中小學節能設備專案清查」、「教育

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設備專案稽

核」辦理結果涉有行政作業缺失部分，

除提醒學校注意外，並提出具體建議改

善作為，移請主管單位參酌辦理。 

三、依機關職務協助，配合檢察及調查單位

偵查作為，期間協助調卷、轉發約談通

知書計9案次，瞭解調案可能原因及偵辦

方向，提供機關首長參考，妥適回應處

理。 

 

 

一、為強化本府資訊安全管理，辦理104年度

第1次資訊安全管理內部稽核，並就稽核

結 果 及改進 意 見移請相關 單位注 意改

善。 

二、為強化本府個人資料查調系統安全，防

止民眾個人資料外洩，由行政暨研考處

及政風處組成稽核小組，針對業務單位

使用「衛生福利部社政資訊整合系統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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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

 

二、考試機密維

護 

 

三、加強公務機

密維護宣導 

肆、辦理機關安全

維護 

一、處理陳抗事

件 

 

 

 

二、加強機關安

全維護宣導 

 

 

三、召開安全維

護會報 

 

 

 

 

 

 

伍、公職人員財產

申報-受理財

產申報暨辦理

申報資料實質

辦理資料安全稽核。 

協助辦理104學年度花蓮區免試入學闈場分發

作業機密安全維護事項。 

辦理公務機密維護宣導，蒐集發生之案例，

編撰資料公告於本處網頁，俾供本府員工及

民眾參考運用，以避免洩密事件發生。 

 

 

期內機先蒐處民眾陳情請願事件預警資料5

件，提供首長瞭解突發事件現況，並對可能

引發暴力衝突或圍堵抗爭之陳情請願事件，

適時協調有關單位採取因應及疏處措施，防

範事件失控或變質。 

辦理機關安全維護宣導，蒐集其他機關發生

案例，研析防範作為，資料公告於機關網頁，

提供本府員工及民眾參考運用，以避免危害

事件發生。 

為結合本府整體力量，機先防處危安洩密事

件，並建立機關維護業務事項之溝通平台，

防範危害或破壞事件之發生，於6月16日召開

104年第一次安全維護會報，會中由業務單位

針就本府及轄內國中小資訊資產設備報廢流

程與檔案庫房管理等進行專題報告，並就個

人資料保護、採購保密規範措施及查調系統

之管理機制等議題提出改進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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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

審查 

一、公職人員財

產申報－受

理財產申報

暨辦理實質

審查 

 

103年度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(含警察局)應申

報財產之公職人員計962人，依14％比例抽出

實質審核件數139案，並自實質審核件數中至

少2％比例抽出12案進行前後年度財產比對，

刻正辦理審查作業。 

 


